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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
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三不受复决字〔2024〕14号

申请人：程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信访事项实体性告知书》，向

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4 年 6月 3日收到上述行政

复议申请。

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

十条第一款规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

五日内进行审查。对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

理：（一）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；（二）

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；（三）有具体

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；（四）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；（五）

属于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；（六）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；

（七）行政复议机关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出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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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复议申请，并且人民法院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

起的行政诉讼。”第二款规定：“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行政复议申

请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审查期限内决定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；

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，还应当在不予受理决定中告知申请人有管

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。”《信访工作条例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：“信

访人对信访处理意见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 30 日

内请求原办理机关、单位的上一级机关、单位复查。收到复查请

求的机关、单位应当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 30日内提出复查意

见，并予以书面答复。”第三十六条规定：“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

服的，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 30日内向复查机关、单位的

上一级机关、单位请求复核。收到复核请求的机关、单位应当自

收到复核请求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复核意见。复核机关、单位可

以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六项的规定举行听证，经过听证的复

核意见可以依法向社会公示。听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

期限内。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，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

诉请求的，各级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和其他机关、单位不再受

理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>的

解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九）项规定，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

出的登记、受理、交办、转达、复查、复核意见等行为，不属于

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。本案中，申请人通过信访方式提

出的申请办理退休手续等事项，被申请人作出《信访事项实体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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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书》，告知申请人信访事项已经信访三级终结，不予受理。

该告知书系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信访事项的答复，对申请人的实体

权利并不产生实际影响。申请人提出恢复公职待遇、办理退休手

续等请求，相关信访部门也已先后作出答复、复查及复核意见，

并作出信访终结处理，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实际上是对信访处

理结果不服提出的申诉，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，不符合行政

复议受理条件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二款

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不予受理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6月 11日


